
●原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
科副主任

●现任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
营养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
员会循证临床营养学组副组长

王秀荣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内科副主任医师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临床营养产业创新联盟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李景仁教授

11月14日是第十四个联合国
糖尿病日，为提高广大糖友的健康意
识、丰富抗糖知识、提升抗病能力，做
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由天元区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天元区疾控中心全程
指导、株洲厚德仁营养健康管理中心
执行承办的“科学抗糖 从我做起”
2020联合国糖尿病日大型公益科普
教育活动将在11月14日——联合
国糖尿病日当日举办。

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血糖忽高忽低，究
竟是何原因？

想吃不能吃，能吃不敢吃，糖尿病人又该
如何科学饮食？

知晓血糖波动，从血糖监测开始，你监测
血糖了吗？究竟测对了吗？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李景仁教授、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临床
营养治疗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原北京
协和医院王秀荣教授两位专家将亲临株洲，
与广大糖友面对面交流，让您涨知识，学会科
学抗糖。

国 家 专
利的糖友主
食大米一袋
（1kg）

三诺牌
智能血糖仪
一台以及一
年试纸

糖尿病患者可报名领票，全程参与
还可获两重福利：

福利一：国家专利的糖友主食大米
一袋（1kg）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福利二：三诺牌智能血糖仪一台以
及一年试纸！

11.14联合国糖尿病日
北京协和医院专家莅临株洲

全程参与可领取糖友主食大米一袋、智能血糖仪及一年试纸
报名领票热线：28623109 28813109

2020年11月09日 星期一
责编：邱峰 美编：言李懿 校对：刘昱A06 城事 市井•

本报讯（记者 杨凌凌 通讯员 何丽芳）
11月4日，市三医院手术室传出一阵婴儿响
亮的啼哭声——魏女士的第四个孩子顺利出
生了！这也是魏女士第四次剖宫产。

“出来啦，6斤1两，哭得这么大声哦，我
们先擦擦身体、拍张照，等会给你妈妈做完
手术，就可以一起出去了。”手术室中，剖宫
产的最后缝合步骤正在进行。

其实，这台手术的背后隐含着巨大的风
险，因为36岁的魏女士已经是第四次剖宫产
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这回从她开始产检，团队就监测她的各
项指标。因为是第四次怀孕，而且前面三次
都是剖宫产，我们特别担心她出现凶险性前
置胎盘和胎盘植入。这两个因素很容易导致
生产时出现大出血，这也是不建议剖宫产三
次以上的重要原因之一。”市三医院产科主
任刘红秀介绍，三次剖宫产造成的子宫疤痕
及腹腔盆腔的粘连严重，给手术带来了不少
的阻力，但手术台上团队默契配合，最终魏
女士母子平安。

虽然魏女士成功剖宫产四次，但是刘红
秀表示，这种“成功”不可复制。“多次剖宫产
会对母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会影响胎儿
的安危，各种风险都是成倍增加。这回魏女
士的‘成功’全赖于前几次手术的成功。”刘红
秀提醒，多次剖宫产后怀孕，一定要及时产
检，并如实告知医生自己的身体情况，这样才
能及早发现问题，做好预防。

她第四次剖宫产，所幸母子平安
医生：这种“成功”不可复制

本报讯（记者 刘玺 通讯员 许琳）女子凌晨搭
便车从后座摔落在地，摩托车司机罗某不仅没有停
车救助，反而跑了。近日，天元交警大队通过缜密调
查，将肇事逃逸嫌疑人罗某抓获。

民警介绍，8月17日凌晨4时多，天元区某夜宵
店员工唐女士下班回家，她走到湖南工业大学东门
处时，看到了罗某。“唐女士当时很疲惫，向罗某提出
搭便车回家的要求，对方也同意了。”民警说，摩托车
行驶至栗合路泰山路口时，由于车速过快，唐女士从
后座摔落在地。

唐女士受伤倒地无法动弹，罗某却加速骑车跑
了。随后，过路市民报了警，唐女士头部受伤昏迷不
醒，经过医生全力救治才得以保命。

由于唐女士不认识罗某，再加上摩托车无牌，民警
展开视频追踪一直未果，案件侦办一度陷入僵局。之后，
民警调整思路，对罗某事发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

经查，事发前15分钟，罗某在福尔莱酒店旁的工
商银行存了200元。民警据此锁定了罗某的身份，并
于近日将罗某抓获。目前，罗某因涉嫌肇事逃逸被
刑拘，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近日，天元区法院判决了
一起危害公共安全案。男子周某因危害公共安全
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

5月13日晚，周某喝了不少酒后，驾小车从株洲西
收费站驶入京港澳高速公路。当周某行驶至京港澳高
速公路1546公里处时，与正常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牵
引车发生刮擦，之后又撞上了高速公路中央护栏。

由于接连发生碰撞，周某的车不但左前轮破损、
轮毂形变，而且车灯也都损坏了，甚至连引擎盖都翻
了起来。但周某为了逃避惩罚，强行驾车逆行逃窜
了 1.3 公里，期间与数十辆正向行驶的汽车交汇，后
来因为车辆故障迫不得已靠边停车。没过多久，高

速交警赶到了事故现场附近。周某看到后，又调转
车头，以正向行驶逃窜。最终，经过一段高速公路追
逐，周某被高速交警截停。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测试，周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为70毫克/100毫升。事后，交警部门认定，周某承担
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到案后，周某自愿认罪认罚，
并赔偿了高速公路相关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周某违反国家交通运输管理法
规，饮酒后驾驶严重受损车辆于夜间在高速公路逆
向行驶，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不特定多
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她凌晨搭便车从后座摔落
摩托车司机竟跑了

高速路酒驾，肇事后逆行逃窜
司机“危害公共安全”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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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网挂第234、235、236、237、238、239、240号

经醴陵市人民政府批准，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七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地块
编号

[2020]网挂
第234号

[2020]网挂
第235号

[2020]网挂
第236号

[2020]网挂
第237号

[2020]网挂
第238号

[2020]网挂
第239号

[2020]网挂
第240号

土地
位置

来龙门街道办
事处东岸村

阳三石街道办
事处泉湖村

枫林镇时轮村

板杉镇夏坪桥
村

左权镇油田村

左权镇油田村

来龙门街道办
事处黄沙村

出让
土地面积
（平方米）

788.92

2362.98

2536.28

6509.78

10076.82

10295.24

11206.63

土地
用途

住宅用地

商住用地（商
业占比≤30%）

商服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商服用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20.86

160

130

85

130

130

630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120.86

319.47

267.58

169.91

257.97

263.56

1266.35

增价
幅度

（万元)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出让
年限

70年

商业40年
住宅70年

40年

30年

30年

30年

4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1.1；建筑密度：≤43%；
绿地率：按规划平面布置图；建筑限高：≤15M。

容积率：≤1.3；建筑密度：≤35%；
绿地率：≥2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8；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30M。
容积率：≥0.8；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0.6；建筑密度：≤50%；

建筑限高：≤10M。

土地开发程度：现状土地开发程度。
挂牌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

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的税、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企业

和其他组织、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
除外）,均可参加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
易，即通过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
矿产交易系统进行。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
字证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
人，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说明》和《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土地、矿产交
易系统（www.zzzyjy.cn）查询。[2020]网挂第
234、235、236、237、238、239、240号申请人
可于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2月7日，
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
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间:[2020]

网挂第234、235、236、237、238、239、240号
均为2020年11月30日8点起至2020年12月
7日17时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网挂
第234号 2020年 11月 30日上午8时起至
2020年12月9日9时止；[2020]网挂第235
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
月9日9时30分止；[2020]网挂第236号2020
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
10时止；[2020]网挂第237号2020年11月30
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10时30分
止；[2020]网挂第238号2020年11月30日上
午8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11时止；[2020]网
挂第239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
2020年12月9日11时30分止；[2020]网挂第
240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
年12月9日12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止
前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矿
产交易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
付竞买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20年12月7日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
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
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2020]网挂第234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50%，6个月内缴清余
款，逾期未缴部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4、该地块下铺设有次高压燃气管道
（红线图中天然气管道位置仅为示意，实际
位置以最终物探结果为准），地块开工建设
需按规划要求保持退让距离。

[2020]网挂第235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签

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50%，一年内缴清余款，
逾期未缴部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36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37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38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39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0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
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
系电话如下：

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0731-
28681395（资源交易科）

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0731 －
28681397（技术信息科）

湖 南 CA 办 理 咨 询 电 话 ：0731-
28681394（CA办理窗口）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咨询电话：0731-
23220268（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股）

竞买保证金账户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9日

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2020]网挂第241、242、243、244、245、246、247号

经醴陵市人民政府批准，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七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具体承办。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网上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技术指标

地块
编号

[2020]网挂
第241号

[2020]网挂
第242号

[2020]网挂
第243号

[2020]网挂
第244号

[2020]网挂
第245号

[2020]网挂
第246号

[2020]网挂
第247号

土地
位置

左权镇油田村

左权镇油田村

白兔潭镇金牛
社区居委会

左权镇将军村

左权镇油田村

来龙门街道办
事处东岸村

来龙门街道办
事处东岸村

出让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8709.21

10271.64

39013.06

14330

16728.99

612.15

1160.51

土地
用途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工业
用地
商服
用地
工业
用地
住宅
用地
住宅
用地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40

130

500

660

210

108.35

188.58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478.96

262.95

990.93

1315.49

428.26

108.35

188.58

增价
幅度

（万元)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10万元及其
整数倍每次

出让
年限

30年

30年

30年

40年

30年

70年

70年

规划技术指标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0%-15%；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0.5；建筑密度：≤25%；
绿地率：≥30%；建筑限高：≤15M。
容积率：≥0.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12%；建筑限高：≤20M。
容积率：≤1.5；建筑密度：≤43%；

绿地率：按规划平面布置图；建筑限高：≤15M。
容积率：≤1.1；建筑密度：≤43%；

绿地率：按规划平面布置图；建筑限高：≤15M。

土地开发程度：现状土地开发程度。
挂牌价格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

不包括交易过程中应缴纳的税、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企业和

其他组织、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的除
外）,均可参加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
易，即通过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矿
产交易系统进行。通过网上注册、办理数字证
书、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可
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见《株洲市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规则》、《株洲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网上出让系统操作说明》和《株洲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
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株洲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土地、矿产交易系统
（www.zzzyjy.cn）查询。[2020]网挂第 241、
242、243、244、245、246、247号申请人可于
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2月7日，在网上
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
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在互联网上进行。网上挂牌报名时间:[2020]

网挂第241、242、243、244、245、246、247号均
为2020年11月30日8点起至2020年12月7
日17时止。网上挂牌报价时间：[2020]网挂第
241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
年12月9日13时30分止；[2020]网挂第242
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
月9日14时止；[2020]网挂第243号2020年11
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14时
30分止；[2020]网挂第244号2020年11月30
日上午8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15时止；
[2020]网挂第245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
时起至2020年12月9日15时30分止；[2020]
网挂第246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
至2020年 12月9日 16时止；[2020]网挂第
247号2020年11月30日上午8时起至2020
年12月9日16时30分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报名截止前
登录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矿产交易
系统，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7日
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
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
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2020]网挂第241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2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3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4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5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全额缴清，逾期未缴部
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6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50%，6个月内缴
清余款，逾期未缴部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
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20]网挂第247号：
1、竞得者应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
2、土地成交价款由竞得者在出让合同

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50%，6个月内缴
清余款，逾期未缴部分，根据相关规定，征收
违约金。

3、由醴陵市土地储备中心按现状条件
交地，并承担因交地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4、该地块上方设有35KV电力线（详见红
线图），地块开工建设需按规划要求保持退让
距离。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电
话如下：

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0731-
28681395（资源交易科）

系 统 使 用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0731 －
28681397（技术信息科）

湖南CA办理咨询电话：0731-28681394
（CA办理窗口）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咨询电话：0731-
23220268（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股）

竞买保证金账户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醴陵市自然资源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9日


